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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治“小恶魔”，不搞“一刀切”是人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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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法 修 正 案
（十一）草案二审稿
10月13日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会议审
议，拟在特定情形下，

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
年龄作个别下调。

近几年，社会舆论对于“降低
刑事责任年龄” 的呼声越来越高，
产生这一舆论的背景是“犯罪低龄
化”现象的频繁出现：2016年7月，广
西岑溪市诚谏镇石桥村一个13岁的
少年杀害三名幼儿；2019年10月，13
岁的大连男孩蔡某某将同一小区的
10岁女孩杀害，并抛尸灌木丛……

这些令人胆战心惊的案例，
似乎给“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提供
了极佳的社会佐证。 对于犯罪低
龄化， 有不少人提出引入西方的
“恶意补足年龄”这一法律规则，此
次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中的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也
被视为了中国版“恶意补足年龄”。
虽说是呼应了民意， 但这并不是

舆论所期盼的“重刑主义”体现。
以14周岁作为刑事责任年龄

起点是有其合理性的。 根据舒伯
的“生涯发展理论”，人的整个生
涯发展阶段可以划分为成长、试
探、决定、保持与衰退五个阶段，
而由出生至14岁是人的成长阶
段，是人逐渐定型的过程。放眼世
界，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都以14周
岁作为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不可
否认，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会有在
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心智提早
成熟的现象， 但是心智提早成熟
也不能代表其辨认能力与控制能
力已经达到负刑事责任能力要
求。这也是前几年我国在面对“犯
罪低龄化”导致的滔滔舆论面前始
终保持审慎态度，没有急于立法将
刑事责任年龄降低的原因。

有法学专家就表示，“未成
年人治理不能寄希望于重刑主
义，还是要立足于预防。如果将
处于十三、 十四周岁这一特殊
年龄层的人群施以监禁处罚 ，

会适得其反。”刑法的重要特征
之一便是它的“谦抑性”原则，
这一原则体现在立法环节，而从
此次的草案来看，正是体现了刑法
的这一原则。 此外， 草案中强调，
“一方面经特别程序作个别下调，
另一方面完善专门矫治教育。”意
思就是，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
下调，依然是14岁，但不是“一放了
之”， 要通过刑罚以外手段矫治教
育；另外，针对特定情形，可以个案
化下调， 但只是例外的个别的情
形。也就是说，不搞“一刀切”。

其实降低刑责年龄的震慑意
义大于惩戒意义， 它释放出一种
强烈的司法信号， 警示未成年人
看清底线，摒弃侥幸心理，也督促
监护人更积极地履行监护教育责
任， 并最终起到遏止和减少未成
年人恶性犯罪的法律效果。 而当
法律辨清不同案件背后的丰富性
和复杂性，不搞“一刀切”，才更是
人心所向。

■ 本报评论员 张英

用户的网络记录被平台擅自收集用于商业推销、公民
在相关机构登记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外传……近年来，随着
大数据技术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公民个人隐私的边界也
频频遭遇挑战。

10月13日，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
议上首次亮相，从确立“告知———同意”为核心的个人信息
处理一系列规则、严格限制处理敏感个人信息、明确国家
机关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义务等方面，全面加强个人信息的
法律保护。

收集用户大数据要先取得用户同意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首次亮相：处理敏感信息限制更严格

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
处理个人信息， 应当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 程序进
行，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
需的范围和限度。国家机关不得
公开或者向他人提供其处理的
个人信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
规定或者取得个人同意的除外。

草案还将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保护自
然人的生命健康，作为处理个人
信息的合法情形之一， 并强调，
在上述情形下处理个人信息，也
必须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孙宪忠表示，当前一些管理
部门过度收集信息的现象较为

普遍，而管理不当也给了不法分
子可乘之机。今后立法要继续在
信息收集环节上下功夫，切实强
化信息管理措施，针对民众反映
强烈的问题、事故多发的情况制
定更多针对性措施。

“个人信息的处理和运用涉
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还
按照传统的职能部门划分进行
治理，难以有效防治个人信息权
被侵害的问题。”孟强建议，在立
法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还要综
合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的执法
行动、强化中央和地方的沟通配
合，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的有效综
合保障。 ■据新华社

近年来，公众人物航班行踪
等信息的买卖形成黑色产业链，
严重侵犯个人隐私；公民在有关
机构登记的个人信息频遭泄露，
甚至被用于电信诈骗等违法犯
罪活动。

为此，草案设专节对处理敏
感个人信息作出严格限制。根据
草案， 敏感个人信息包括种族、
民族、宗教信仰、个人生物特征、
医疗健康、金融账户、个人行踪等。
个人信息处理者只有在具有特定
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的情形

下， 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并
且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或
者书面同意。

陕西省律协常务理事王浩
公认为，区分一般个人信息与敏
感信息有三个维度：泄露该信息
是否会导致重大伤害、泄露该信
息给信息主体带来伤害的几率
是否较大、社会大多数人对该类
信息的敏感度如何。“总体而言，
草案对敏感个人信息的界定较
为清晰准确，有助于更好地区分
并作出有效保护。”他说。

在网上搜索了一个商品，接
着就会收到无数同类商品的广
告推送； 购买了网站VIP会员，
平台却突然变更规则 ， 购买
“VVIP会员”才能享受全部会员
权利……对此类侵犯用户权益
的现象，网友“吐槽”声不绝。

草案明确，处理个人信息应
当在事先充分告知的前提下取
得个人同意，并且个人有权撤回
同意；重要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
重新取得个人同意；不得以个人
不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
服务。

一些平台利用用户大数据
推送个性化广告， 草案对此强
调，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进行商
业营销、信息推送，应当同时提
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孙宪
忠表示，信息的核心环节就是告
知，草案确立“告知———同意”为

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十分
必要，这也是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中的核心制度点。
“草案要求事先告知应当以

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来
进行，这就要求个人信息处理
者对自然人所做的告知必须
诚实清楚 ， 不能有意隐瞒欺
骗；此外，草案强调重要事项
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取得个
人同意，这意味着取得自然人
的同意一般不能以‘霸王条
款’的方式一次性取得概括性
授权同意。” 北京理工大学法
学院孟强说。

孟强认为，“告知———同意”
规则还可以规定得更为详细，如
区分自然人是否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而采取不同的要求；对
自然人权利的规定也可以进一
步细化，如在撤回权之外，规定
查询、更正、删除等权利。

收集用户大数据要先取得用户同意

处理敏感信息限制更严格

国家机关保护义务更明确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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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修改工作迈出重要
一步。10月13日，刑法修正案（十
一） 草案二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 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
个别调整、将“冒名顶替上大学”
写入刑法……草案二审稿的一系
列新修改引人注目。

拟个别调整刑事责任年龄

近年来，14周岁以下未成年
人严重暴力犯罪时有发生， 触目
惊心。而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
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无需承担
刑事责任。

一段时间来，社会各界对修
改刑法、调整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的呼声日益高涨。 刑法修正案
（十一） 草案二审稿对此作出回

应，明确提出：已满12周岁不满
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
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
刑事责任。

法学专家普遍认为， 解决低
龄未成年人严重犯罪问题， 降低
刑事责任年龄只是其中一环，还
应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一方面严
惩犯罪， 一方面充分考虑未成年
人的心智状况、 刑事责任能力等
实际情况，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
辅的原则。

“冒名顶替上大学”拟入刑

一些地方出现的教育招考冒
名顶替事件，严重损害他人利益，
破坏社会公平正义底线， 引发舆

论强烈关注。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

稿对此作出回应，明确将“冒名顶
替上大学”等行为规定为犯罪。

草案规定，盗用、冒用他人
身份， 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
历教育入学资格、 公务员录用
资格、就业安置待遇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罚金。

草案同时规定，组织、指使他
人实施前款行为的， 依照前款的
规定从重处罚。 陕西省律协常务
理事王浩公认为，草案的规定能
够更加精准打击冒名顶替事件
组织者、 指使者以及背后的职
务犯罪等，也有利于做到轻罪轻
罚、重罪重罚，罪责刑相适应、情
理法相融合。 ■据新华社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提请审议

“冒名顶替上大学”拟入刑


